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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0_94_E6_BB_A8_E5_c75_644799.htm 一、答辩申请与手续 1

．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和学位论文，经指导教师审阅及所在

教研室（研究室）主任同意和院分学位委员会审查、确认符

合有关规定要求，可将论文及摘要打印并装订成册，论文20

份、摘要20份，于答辩前一个月提交所在院分学位评定委员

会，供论文评阅和答辩用。 2．由研究生本人申请，经导师

和院所分学位委员会同意，于研究生处领取《答辩材料集》

并逐项填写，一式二份作好论文答辩申请工作。 3．指导教

师及所在教研室（研究室）应全面介绍研究生的情况包括政

治思想、工作表现、科研与教学能力、外语水平等，并对论

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，填写在申请表上。 4．分学位委员

会接到申请后应指定2--3名与本专业有关的副教授（或相当

职称）以上的专家组成审查小组，对申请者进行全面审查，

并在两周内就是否接受申请，提出意见并通知本人及所在教

研室（研究室）。 审查内容：结合培养计划全面审查。凡政

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犯有严重错误、曾受记过以上处分、未完

成培养计划、论文非本人完成者等情况均不受理答辩。 5．

分学位委员会同意申请答辩之后，应聘请两名与论文有关的

学术造诣较深的校外专家作论文评阅人，并将评阅人名单上

报学校，审查合格后由学校发出聘请书。 评阅人对论文要写

出详细的评语并对可否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授予学位提出意

见。 答辩前评阅人姓名应对研究生保密，评阅意见应密封传

递。 评阅人中如有一人的评语否定时，经分学位委员会研究



同意，可另增聘一名评阅人，如二名评阅人（包括增聘评阅

人）都否定时，则本次申请无效，须重新修改论文重新评阅

。 6．论文答辩会在学院一级进行。由院分学位委员会组建

答辩委员会，负责答辩事宜。 答辩委员会由五人组成，成员

中应有外单位二名专家（专业学位研究生除外）。答辩委员

会由教授，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担任，指导教师可以参加

答辩会，但不能担任主席。 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经学校审查

通过后，校外专家由学校发聘请书，校内专家由院系所发聘

请书。 7．答辩会前准备工作 ①确定答辩会会场和分会场。 

②张贴海报，发出请柬。 ③备齐幻灯机、投影仪等。 ④选定

答辩会秘书并由秘书起草答辩委员会决议草稿。 二、答辩与

学位授予 8．分学位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组成经过，

成员名单，并委托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会： ①宣布开会

。 ②指导教师全面介绍研究生情况和培养计划完成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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